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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报 告


第一部分  摘  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纬四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角（之江度假单元C2-B-14-11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三、估价目的

委托估价方为了解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期日

2017年7月25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五、估价日期

2017年7月25日至2017年9月20日

六、地价定义

（一）用途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商服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商服用地。

（二）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已开工建设。估价对象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30106201601151101]，且正在进行基础工程施工。由于估价对象已完成通平、具备施工条件，应委托估价方要求，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在建建筑物价格。
（三）规划利用条件

估价对象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30100201500161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30106201601151101]。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杭州市规划局之江度假区分局公文简复单》[杭规之江简复[2017]7号]及《面积说明》，土地使用权人依据上述《面积说明》中所列规划建筑指标申请项目方案设计调整，但尚未取得方案设计调整后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为依据，并设定该规划建筑指标与最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致。
（四）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估价对象用途为商服用地，土地终止日期为2055年1月18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5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5年。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7年7月25日,在设定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商服用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5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七、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为（币种：人民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61392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陆亿壹仟叁佰玖拾贰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23497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6121元/平方米

备注：
1.本次评估估价结果是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应补缴地价款以及其他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

2. 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八、评估专业人员签字
	土地估价师

	姓名
	资格证号
	签名

	梁  津
	96010014
	　

	王  鹏
	2002110030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韩佳睿
	——
	　


九、土地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Ｏ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附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17-1-0705-F01DYGJ3号 估价期日：2017年7月25日  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权人
	地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
	330106011027GB00031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纬四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角（之江度假单元C2-B-14-11地块）
	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
	商服用地
	——
	商服用地
	2.5
	——
	2.5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宗地内已开工建设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7.5年
	26128
	100290
	23497
	6121
	61392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一）土地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二）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宗地内已开工建设；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三）规划限制条件：详见《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及附件、《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 
（四）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详见报告中的特殊事项说明及假设和限制条件。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0日
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
本次评估委托估价方为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非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权人。土地使用权人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同意委托估价方对估价对象进行委托评估。
单位名称：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19层
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联 系 人：陈斌
联系电话：18610274815
二、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为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商服用地。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26128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00290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65112.49平方米（其中：公寓（办公）用途用房56359.62平方米，商业用途用房8752.87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35177.51平方米（其中：物业管理用途用房207.51平方米，地下设备及其他用途用房34970平方米）。
三、估价对象概况
（一）土地登记状况

土地来源：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 及附件，浙江美地亚珠宝有限公司、浙江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1月10日签订该合同。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甲方）于2014年3月14日与浙江美地亚珠宝有限公司、浙江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及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订《3301002014A21002号〈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一）》，甲方同意将《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的受让方由乙方调整为丙方，同时，乙方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移给丙方。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取得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

土地使用权人：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
坐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纬四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角（之江度假单元C2-B-14-11地块）
土地宗数：一宗
地号：330106011027GB00031
图号：74-71.2-A、B
地类（用途）：商服用地
土地面积：26128平方米

估价对象四至：
证载四至：东至经三路，南至规划纬二路，西至经二路，北至纬四路
现状四至：东至经三路，南至纬二路，西至经二路，北至纬四路
土地级别：根据《关于调整杭州市区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估价对象属于VI级地价区。

（二）土地权利状况

估价对象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人为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浙江美地亚珠宝有限公司、浙江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1月10日签订《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编号：3301002014A21002]。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甲方）于2014年3月14日与浙江美地亚珠宝有限公司、浙江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及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订《3301002014A21002号〈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一）》，甲方同意将《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的受让方由乙方调整为丙方，同时，乙方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移给丙方。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取得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取得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批准使用年限为40年，终止日期为2055年1月18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已使用2.5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5年。合同约定规划总建筑面积为65320平方米（地上）；合同约定项目成交地价款共33368万元。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相关款项支付凭证，上述地价款及契税现已全部缴清。

估价对象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30100201500161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30106201601151101]。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杭州市规划局之江度假区分局公文简复单》[杭规之江简复[2017]7号]及《面积说明》，土地使用权人依据上述《面积说明》中所列规划建筑指标申请项目方案设计调整，但尚未取得方案设计调整后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为依据，并设定该规划建筑指标与最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致。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 及附件，估价对象应于2016年7月20日之前开工，并于2019年7月20日前竣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已开工。
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抵押面积为26128平方米，抵押金额33368万元，抵押期限为2016年2月23日至2021年2月22日。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三）土地利用状况

1.土地规划设计条件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0290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65112.49平方米（其中：公寓（办公）用途用房56359.62平方米，商业用途用房8752.87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35177.51平方米（其中：物业管理用途用房207.51平方米，地下设备及其他用途用房34970平方米）。地上容积率为2.5。
综合考虑估价对象所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市政配套设施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我们分析认为上述规划条件能够保证该宗地在符合区域总体规划的前提下，达到最高最佳使用条件。

2.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已开工建设，且正在进行基础工程施工。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在建建筑物价格。
四、影响地价的因素说明

（一）一般因素
1.城市资源状况
杭州，浙江省省会、副省级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浙江省北部、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端，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和金融中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长三角宁杭生态经济带节点城市、中国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之一，新一线城市。截至2017年，杭州下辖10个区、2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总面积1659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918.8万人，城镇化率76.2%。2016年，杭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116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76.20亿元。

2.不动产制度与不动产市场状况
2017年8月30日，杭州市住保房管局正式发布了《杭州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方案》（简称《试点方案》），明确了包括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培育住房租赁市场供应主体、鼓励住房租赁消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监管等5个方面的19条举措。方案明确指出，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鼓励和规范个人出租闲置房源。

2017年1-8月，杭州市（不含富阳）的商业房源成交42300套，占总成交的37.8%，超过1/3。商业成交均价为20412元/平方米。2017年8月，杭州市（不含富阳）商业地产成交均价为22271元/平方米，和去年1月的14625元/平方米相比，2017年8月的均价已经上涨了52.3%。2017年前8月，酒店式公寓成交28103套。同时，其在整体商品房中的成交占比也超过1/4。

2017年上半年，杭州全市共成交土地105宗，同比2016年上半年的111宗减少6宗；总出让面积273.7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9.6%；总可建建筑面积623.0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2.77%；总成交金额731.38亿元，同比下降10.73%。其中，杭州市区共成交土地59宗，同比减少22宗；总出让面积175.3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6.43%；总可建建筑面积437.2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5.58%；总成交金额638.86亿元，同比下降21.58%，占杭州市总成交金额的87.35%。

3.产业政策

2017年8月1号，杭州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杭州将探索构建政府公租房和市场租赁房相结合的“大租赁”新平台。住建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要支持相关国有企业转型为住房租赁企业，鼓励民营的机构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杭州是全国首批12个开展住房租赁试点的城市之一。

4.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根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2016年修订），2020年规划区常住人口规模745万人，其中中心城区城市人口400万人。2020年规划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1119平方千米，城镇建设用地729平方千米，其中，中心城区建设用地430平方千米，人均城市建设用地107.5平方米。

形成城市集约紧凑、乡村开敞疏朗、城乡交融一体的城乡空间格局。确定市域中心城市（1个）——县（市）域中心城镇（4个）——地方中心城镇（23个）——一般建制镇（40个）四个城镇职能等级。按城镇职能等级规范配置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行政管理、商贸金融等设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市域形成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个，20～50万人口的城市3个，10～20万人口的城市6个，5～10万人口的小城镇8个，2～5万人口的小城镇5个，小于2万人口的小城镇45个。

坚持“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空间策略。延续“一主三副六组团六条生态带”的空间结构，按照尊重现有行政区划、实现规划建设管理城乡全覆盖的原则，加强生态用地和乡镇用地管理，对主城、副城、组团的范围和内涵进行了优化调整，撤消塘栖组团、新设瓶窑组团，将组团的范围由原来的集中城市化地区扩展到城乡统筹的行政区域。提升主城创新、高端服务等功能，健全副城、组团生活生产功能，结合创新发展、产业转型提升优化产业、居住等用地布局。

“一主三副”：即主城和江南城、临平成、下沙城三个副城；“双心”：即湖滨、武林广场的旅游商业文化服务中心和临江地区钱江北岸城市新中心和钱江南岸城市商务中心；“双轴”：为东西向以钱塘江为城市生态轴，南北向以主城——江南城为城市发展轴；“六大组团”：即余杭组团（未来科技城）、良渚组团、瓶窑组团、义蓬组团（大江东新城）、瓜沥组团和临浦组团；“六条生态带”：西南部生态带、西北部生态带、北部生态带、南部生态带、东南部生态带以及东部生态带。

居住用地布局满足市政交通、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及职住平衡等要求。主城以疏解人口、降低居住密度为重点，增加公共开敞空间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推进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提升居住环境品质。副城，以新建居住区和旧城区改造相结合，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组团，建设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居住区。

建立以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新建保障性住房约1650万平方米，其中新增规模主要以棚户区改造为主。结合棚户区改造，开展城市更新。

构建城市主中心（2个）、城市副中心（6个）、城市次中心（18个）和居住区级中心四级公共中心体系。保持二个主中心不变，新增大江东、城西科创、城北3个城市副中心，加密副城、组团中心。结合轨道交通与新城综合体调整优化次中心。结合新区开发和旧城更新，健全和完善居住区级中心。提升副城与组团公共服务水平，强化省会城市服务功能。引导优质医疗、文化、教育资源向副城和组团布局。

中心城区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41.58平方千米，占城市建设用地的9.67%。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10.4平方米。文化设施——建立省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规划7个省、市级文化中心，其中重点建设之江文化中心，街道（乡镇）与社区（村）都应按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2平方米的要求设置基层文化设施。重点建设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和杭州西湖国际会议中心。形成“西湖风景名胜区以及南宋皇城遗址公园区域博物馆集聚区”和“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集聚轴”博物馆群。教育科研设施——统筹考虑本地及外来常住人口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需要，合理安排中小学、幼教设施用地和国际化办学的需要。结合产业园区布局，新建中等职业学校。结合已有教育资源，开办社区学院（校）。各区建1所培智特殊教育学校。调整高校及科研机构布局，建立滨江、下沙、小和山、萧山科技城、仓前、大江东、之江等高教科研园区。预留浙大新校区发展用地。省属科研机构向青山湖科技城集聚。体育设施——形成省市、区、社区三级体育设施系统。建设具备承办区域性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或国际性单项体育赛事的杭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体育场馆设施。完善区级体育中心，包括临平新城体育中心、下沙新城体育中心和余杭组团体育中心，保证每个中心具备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建设特色场馆。建设社区体育设施，实现居民10分钟步程内有健身活动场地。医疗卫生设施——形成医疗服务、预防保健、卫生监督等综合功能的卫生服务体系。建成4～5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加强公共卫生机构和区级预防保健机构建设。社会福利设施——每百户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5.5床。按照常住人口人均0.2平方米配建养老设施用地。杭州市实现自主居家养老占90%，享受政府购买服务的居家养老占6%，入住养老机构集中养老的占4%的养老格局。

5.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2017年1-7月）

2017年1-7月，杭州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79亿元，增长0.9%，增幅较上半年和上年同期回落0.2和7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1341亿元，增长5.9%，增幅与上半年持平；项目投资1637亿元，下降2.9%，降幅较上半年扩大0.4个百分点。

2017年1-7月，杭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1341亿元，同比增长5.9%，增幅与上半年持平，较上年同期提高15.7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837亿元，增长14.3%，增幅较上半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6和26.3个百分点。建安投资降幅有所收窄。1-7月，杭州市房地产建筑安装工程投资572亿元，同比下降1.5%，降幅较上半年收窄1.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其他费用755亿，增长12.1%，增幅较上半年回落2个百分点。其中，土地购置费585亿元，增长10.5%，增幅较上半年回落3.8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降幅有所扩大。1-7月，杭州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118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3%，降幅较上半年扩大0.8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870万平方米，下降20.8%，降幅较上半年扩大0.4个百分点。

实物投资降幅收窄。1-7月，杭州市建设用地费899亿元，增长12.8%，增幅较上半年回落3个百分点。剔除建设用地费后，杭州市完成实物投资2080亿元，下降3.6%，降幅较上半年收窄0.5个百分点。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1528亿元，下降5.5%，降幅较上半年收窄0.8个百分点；设备工器具购置289亿元，增长10.0%，增幅较上半年提高2.5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持续负增长。1-7月，杭州市完成基础设施投资838亿元，下降1.2%，降幅较上半年扩大0.8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352亿元，下降17.7%，降幅较上半年扩大1.6个百分点；教育设施投资98亿元，增长29.5%，增幅较上半年回落4个百分点；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投资87亿元，下降1.4%，降幅较上半年扩大3.7个百分点。计划投资5亿元及以上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402亿元，下降1.5%，但降幅较上半年收窄2.4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不足。1-7月，杭州市新开工项目（不含房地产投资）1828个，较去年同期减少123个；完成投资额587亿元，下降14.5%。7月单月新开工入库项目258个，其中计划投资5000万以上项目仅41个；完成投资额31亿元，低于上半年新开工入库项目的首月投资平均值47亿元。

（二）区域因素

1.区域概况

西湖区隶属于浙江省杭州市，位于杭州市区西部，是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机关所在地。辖区总面积312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00万（其中户籍人口60.81万人），是杭州市五个老城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区，也是著名的旅游区。辖区内有西湖、西溪湿地两个国家5A级景区，还有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西泠印社、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宋城等知名景区景点；是著名的文教区，拥有浙江大学、中国美院等名校和小和山高教园区等众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的公共配套设施保障程度较好。周边2公里内有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五云山院区、珊瑚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银行（杭州联合银行等）、学校（仁和外国语学校、玉环实验高中、杭州市西子湖小学等）、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
2.交通条件
截至2016年底，杭州有线路包括沪昆线（浙赣段、沪杭段）、萧甬线、宣杭线。高速铁路现有沪杭客运专线、宁杭客运专线、杭甬客运专线，2014年12月10日，沪昆高铁杭州至南昌段正式开通运营，而南昌至长沙段已开通运营。至此，沪昆高铁杭州至长沙段全线通车运营。杭州成为中国首座高铁十字架城市。
估价对象位于西湖区南部，西距之江路约500米，东距之浦路约200米，周边路网密集度一般。周边有4路、103路、190路、202路、308路等公交线路，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3.环境条件

杭州有着江、河、湖、山交融的自然环境。杭州市丘陵山地占总面积的65.6%，平原占26.4%，江、河、湖、水库占8%，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和以大涌潮闻名的钱塘江穿城而过。杭州西部、中部和南部属浙西中低山丘陵，东北部属浙北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物产丰富。杭州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雨量充沛。杭州市年平均气温17.5℃，平均相对湿度70.3%，年降水量1454毫米，年日照时数1765小时。

区域内有宋城主题公园、西湖风景区，东侧临近钱塘江，自然环境较好；区域内有中国美术学院象山中心校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等高等院校，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考虑区域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4.基础设施设施条件
西湖区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条件。

5.居住社区成熟度及商服繁华程度
估价对象2公里内分布有嘉里云荷廷、珊瑚沙、公元·沐桥、云栖蝶谷翠蝶苑等社区，入住率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估价对象周边商业项目有华联超市等，商服繁华程度一般。

6.规划限制

根据杭州市西湖区规划的要求，估价对象所处区域为杭州市西湖区，无特别规划限制，对估价对象土地发展利用无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条件较好，交通便捷度一般，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公共设施完备程度较好，基础设施达到“五通”，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商服繁华程度一般。所在区域无特别规划限制，估价对象整体区域因素较好。
（三）个别因素

1.估价对象位置：估价对象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纬四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角（之江度假单元C2-B-14-11地块），为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使用。根据《关于调整杭州市区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的规定，估价对象属于VI级地价区。
2.宗地规划用途、面积

估价对象登记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为最佳最有效用途。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26128平方米。

3.宗地容积率及可利用情况

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0290平方米，地上容积率为2.5。估价对象属于VI级地价区。估价对象宗地形状较规则、地形平坦、地质良好。综合评价估价对象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4.宗地基础设施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条件为红线外“五通”。
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估价对象所在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第2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主席令第46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主席令第62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72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74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

7. 《关于调整杭州市区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
（二）采用的技术标准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010-2007]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三） 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
1.《同意评估函》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补充协议[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复印件
3.地价款及相关税费支付凭证复印件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330100201400088号]
5.《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30100201500161号]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30106201601151101]
8.《杭州市规划局之江度假区分局公文简复单》[杭规之江简复[2017]7号]
9.《面积说明》
10.土地使用权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

 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和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实地勘查的有关资料

二、土地估价
（一）估价原则
地价是由其效用、相对稀缺性及有效需求三者相互作用影响所形成，由于这些因素又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在估价时遵循以下原则：
1.替代原则
地价遵循替代规律，有相同使用价值、有替代可能的宗地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其价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因此宗地的土地价格，应以相邻地区或类似地区功能相同或相近、条件相似的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为依据。估价对象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且周边有一定数量项目，如杭州市西湖区双浦单元C2-A13地块、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区单元B-C3/C2-22地块、杭州市西湖区蒋村单元XH0605-17地块等。上述项目与估价对象宗地位置接近，区域环境类似，用途相同。其未来开发完成后价格也会受这些类似项目的影响。基于这一原则，估价对象土地价格可参考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确定，且估价对象未来开发完成后的价格水平可参考周边项目的租金水平确定。
2.最有效利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量，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土地估价应以宗地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的。本次评估以设定规划条件符合最有效使用原则为前提。
3.预期收益原则

对于价格的评估，重要的并非是过去，而是未来。过去收益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推测未来的收益变化动向提供依据。因此，商品的价格是由反映该商品将来的总收益所决定的。土地也是如此，它的价格也是受预期收益形成因素的变动所左右。所以，土地投资者是在预测该土地将来所能带来的收益或效用后进行投资的。这就要求估价者必须了解过去的收益状况，并对土地市场现状、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形势及政策规定对土地市场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预测以待估宗地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本次评估在运用剩余法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格时，就是以该原则为原理。

4.供需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条件，因此土地市场形成了自己的供求规律，主要表现在土地的价格容易形成垄断，所以地价形成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评估中我们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为依据，并充分的考虑了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估价对象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估价对象地处杭州市西湖区，区域内土地资产存在较大增值潜力。评估中剩余法的运用主要考虑此项原则。
5.贡献原则

不动产的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建筑物等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土地部分的贡献而言，由于地价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之前优先支付的，故土地的贡献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评估时应特别考虑。同时，土地的价格可根据土地对不动产收益的贡献大小确定。

（二）估价方法
1.方法选择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估价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共五种估价方法。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的地区。估价对象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方法之一。

（2）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不动产估价。估价对象现状尚未完成开发建设，没有现实收益；估价对象用途为公寓（办公）、商业，具备潜在收益，但考虑到收益还原法中建筑物还原率等参数的确定依据性不足，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土地价格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土地使用权人于2015年取得，且尚在开发建设中，但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较多，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4）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对象为拟开发建设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开发投资价值。且估价对象为商服用地，周边同类已建成项目较多，可通过获取其租赁信息确定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价格，故可采用此方法。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杭州市基准地价于2014年更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条件，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能体现估价对象市场价格，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剩余法中不动产开发完成后总价采用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求取，力求合理科学地评估出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2.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客观开发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收益还原法（剩余法套用）
收益还原法是将待估不动产未来正常年纯收益，以一定的还原率还原，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P=A×{1-[(1+g)/(1+Y)]n}/（Y-g）
式中：
P——不动产价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还原率
n——收益年期
（三）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为（币种：人民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61392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陆亿壹仟叁佰玖拾贰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23497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6121元/平方米
其中：所采用各方法的估价结果及最终估价结果的确定详见下表：

	估价方法
	估价结果/万元
	权重
	最终结果/万元

	市场比较法
	59866
	50%
	61392

	剩余法
	62918
	50%
	


币种：人民币

注：各方法权重的确定详见《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中估价结果的确定一节。
三、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一）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估价对象作为商服用地为最有效利用方式。
2.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属实，没有保留及隐瞒。
    3.在估价期日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4.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5. 土地使用权人合法取得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支付全部相关税费。

6.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商服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商服用地。
7.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已开工建设，且正在进行基础工程施工。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在建建筑物价格。
8.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为依据。
9.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所提供的资料（复印件），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10.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并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二）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估价报告的依据为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住建部、杭州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以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所获取的资料。

2. 土地使用权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3.本报告估价结果为估价期日下的正常市场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价格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4.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土地估价师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5.本次评估估价报告分为“土地估价报告”和“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两部分，“土地估价报告”供委托估价方使用，“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仅供估价机构存档和作为估价结果提交房屋土地管理部门确认或备案时的附件。

6.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7.委托估价方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委托估价方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8.除委托估价方、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9.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10.本报告为咨询价格报告，评估目的是专为委托估价方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状态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本次仅参照鉴证性报告格式要求呈现，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11.报告有效期限为报告出具之日起壹年内有效。
12.本次土地估价报告的使用权归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三）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资料来源说明

（1）估价对象的土地、房屋权属资料、土地利用状况、评估项目相关资料由土地使用权人提供。

（2）土地区位条件、地产市场交易资料、土地利用现状照片等相关资料由评估专业人员实地调查取得。

（3）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统计数据、城市规划资料、基准地价资料等由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获取。

（4）估价中的相关参数资料由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政府部门相关文件规定、公开媒体等多种途径获取。

（5）评估专业人员结合执业经验，对上述相关评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适用性进行了尽职核实、专业判断。土地使用权人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估价机构对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2.有关参数确定及使用说明

（1）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面积说明》为依据，准确建筑面积应以土地使用权人最终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为准。如本次估价报告采用的建筑面积与最终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上所登记的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不一致，估价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2）关于还原率的确定。

1）综合还原率的确定。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求取还原率的方法主要有三种：A.纯收益与价格比率法；B.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C.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在充分调查市场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特点，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及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来综合确定还原率。

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即：还原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风险调整值应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等状况对其影响程度而确定。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公寓（办公）2.5%-3.5%、商业3%-4%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公寓（办公）3%、商业3.5%，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还原率为公寓（办公）4.5%、商业5%。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即：将社会上各种相关类型投资，按它们的收益率与风险大小排序，然后分析判断估价对象所对应的范围，确定其还原率。在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中，评估专业人员调查杭州市近期与估价对象类似开发项目的投资收益率、风险大小，依大小进行排序，分析估价对象项目特点，综合考虑，确定估价对象还原率为公寓（办公）5.5%、商业6%。对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本次评估综合确定还原率为公寓（办公）5%、商业5.5%。
2）土地还原率的确定。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求取土地还原率的方法主要有三种：A.土地纯收益与价格比率法；B.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C.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在充分调查市场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特点，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及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来综合确定还原率。

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即：土地还原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风险调整值应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等状况对其影响程度而确定。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3%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2.5%，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土地还原率为4%。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即：将社会上各种相关类型投资，按它们的收益率与风险大小排序，然后分析判断估价对象所对应的范围，确定其还原率。在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中，评估专业人员调查杭州市近期与估价对象类似开发项目的投资收益率、风险大小，依大小进行排序，分析估价对象项目特点，综合考虑，确定估价对象土地还原率为5%。对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本次评估综合确定土地还原率为4.5%。

（4）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计算方式不同：营业税直接依据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应纳税额，而增值税按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后，还要扣减成本费用中的进项税额，才是最终的应纳税额；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而营业税的计税销售额为含税销售额。涉及税制转换和政策调整，较为复杂。总体上看，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估价目的、报告使用用途及必要性原则要求，本报告采纳简易计税方法记取增值税进行测算。
（5）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第四部分  附  件

1.《同意评估函》
2.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估价对象实地勘察情况和相关照片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补充协议[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复印件
5.地价款及相关税费支付凭证复印件

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330100201400088号]
7.《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

8.《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30100201500161号]

9.《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30106201601151101]

10.《杭州市规划局之江度假区分局公文简复单》[杭规之江简复[2017]7号]

11.《面积说明》

12.土地使用权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3.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14.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5.估价机构评估资质复印件
16.评估专业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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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技 术 报 告
第一部分  总  述
一、估价项目名称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纬四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角（之江度假单元C2-B-14-11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三、受托估价方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 座10层1003室
    资质级别：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土地估价业务

    资质证书号：A201111009
    法人代表：齐  宏
    联系人：韩佳睿
联系电话：010-82253558-352
四、估价目的
委托估价方为了解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五、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估价对象所在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第2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主席令第46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主席令第62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72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74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

7. 《关于调整杭州市区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
（二）采用的技术标准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010-2007]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三） 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

1.《同意评估函》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补充协议[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复印件

3.地价款及相关税费支付凭证复印件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330100201400088号]

5.《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30100201500161号]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30106201601151101]

8.《杭州市规划局之江度假区分局公文简复单》[杭规之江简复[2017]7号]

9.《面积说明》

10.土地使用权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

 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和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实地勘查的有关资料

六、估价期日
2017年7月25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七、估价日期
2017年7月25日至2017年9月20日
八、地价定义

（一）用途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商服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商服用地。
（二）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已开工建设。估价对象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30106201601151101]，且正在进行基础工程施工。由于估价对象已完成通平、具备施工条件，应委托估价方要求，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在建建筑物价格。
（三）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土地面积”）面积为26128平方米。估价对象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30100201500161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30106201601151101]。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杭州市规划局之江度假区分局公文简复单》[杭规之江简复[2017]7号]及《面积说明》，土地使用权人依据上述《面积说明》中所列规划建筑指标申请项目方案设计调整，但尚未取得方案设计调整后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为依据，并设定该规划建筑指标与最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致。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设定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0290平方米。
（四）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估价对象用途为商服用地，土地终止日期为2055年1月18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5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5年。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7年7月25日,在设定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商服用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5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九、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为（币种：人民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61392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陆亿壹仟叁佰玖拾贰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23497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6121元/平方米
备注：

1.本次评估估价结果是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应补缴地价款以及其他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

2.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附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17-1-0705-F01DYGJ3号 估价期日：2017年7月25日  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权人
	地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
	330106011027GB00031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纬四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角（之江度假单元C2-B-14-11地块）
	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
	商服用地
	——
	商服用地
	2.5
	——
	2.5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宗地内已开工建设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7.5年
	26128
	100290
	23497
	6121
	61392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十、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一）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估价对象作为商服用地为最有效利用方式。
2.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属实，没有保留及隐瞒。
    3.在估价期日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4.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5.土地使用权人合法取得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支付全部相关税费。

6.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商服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商服用地。

7.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已开工建设，且正在进行基础工程施工。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在建建筑物价格。
8.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为依据。
9.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所提供的资料（复印件），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10.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并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二）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估价报告的依据为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住建部、杭州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以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所获取的资料。

2. 土地使用权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3.本报告估价结果为估价期日下的正常市场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价格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4.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土地估价师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5.本次评估估价报告分为“土地估价报告”和“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两部分，“土地估价报告”供委托估价方使用，“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仅供估价机构存档和作为估价结果提交房屋土地管理部门确认或备案时的附件。

6.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7.委托估价方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委托估价方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8.除委托估价方、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9.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10.本报告为咨询价格报告，评估目的是专为委托估价方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状态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本次仅参照鉴证性报告格式要求呈现，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11.报告有效期限为报告出具之日起壹年内有效。
12.本次土地估价报告的使用权归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三）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资料来源说明

（1）估价对象的土地、房屋权属资料、土地利用状况、评估项目相关资料由土地使用权人提供。

（2）土地区位条件、地产市场交易资料、土地利用现状照片等相关资料由评估专业人员实地调查取得。

（3）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统计数据、城市规划资料、基准地价资料等由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获取。

（4）估价中的相关参数资料由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政府部门相关文件规定、公开媒体等多种途径获取。

（5）评估专业人员结合执业经验，对上述相关评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适用性进行了尽职核实、专业判断。土地使用权人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估价机构对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2.有关参数确定及使用说明

（1）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面积说明》为依据，准确建筑面积应以土地使用权人最终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为准。如本次估价报告采用的建筑面积与最终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上所登记的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不一致，估价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2）关于还原率的确定。

1）综合还原率的确定。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求取还原率的方法主要有三种：A.纯收益与价格比率法；B.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C.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在充分调查市场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特点，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及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来综合确定还原率。

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即：还原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风险调整值应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等状况对其影响程度而确定。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公寓（办公）2.5%-3.5%、商业3%-4%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公寓（办公）3%、商业3.5%，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还原率为公寓（办公）4.5%、商业5%。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即：将社会上各种相关类型投资，按它们的收益率与风险大小排序，然后分析判断估价对象所对应的范围，确定其还原率。在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中，评估专业人员调查杭州市近期与估价对象类似开发项目的投资收益率、风险大小，依大小进行排序，分析估价对象项目特点，综合考虑，确定估价对象还原率为公寓（办公）5.5%、商业6%。对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本次评估综合确定还原率为公寓（办公）5%、商业5.5%。
2）土地还原率的确定。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求取土地还原率的方法主要有三种：A.土地纯收益与价格比率法；B.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C.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在充分调查市场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特点，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及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来综合确定还原率。

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即：土地还原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风险调整值应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等状况对其影响程度而确定。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3%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2.5%，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土地还原率为4%。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即：将社会上各种相关类型投资，按它们的收益率与风险大小排序，然后分析判断估价对象所对应的范围，确定其还原率。在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中，评估专业人员调查杭州市近期与估价对象类似开发项目的投资收益率、风险大小，依大小进行排序，分析估价对象项目特点，综合考虑，确定估价对象土地还原率为5%。对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本次评估综合确定土地还原率为4.5%。

（4）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计算方式不同：营业税直接依据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应纳税额，而增值税按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后，还要扣减成本费用中的进项税额，才是最终的应纳税额；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而营业税的计税销售额为含税销售额。涉及税制转换和政策调整，较为复杂。总体上看，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估价目的、报告使用用途及必要性原则要求，本报告采纳简易计税方法记取增值税进行测算。
（5）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十一、评估专业人员签字
	土地估价师

	姓名
	资格证号
	签名

	梁  津
	96010014
	　

	王  鹏
	2002110030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韩佳睿
	——
	　


十二、土地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Ｏ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描述及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估价对象描述
（一）土地登记状况

土地来源：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 及附件，浙江美地亚珠宝有限公司、浙江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1月10日签订该合同。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甲方）于2014年3月14日与浙江美地亚珠宝有限公司、浙江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及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订《3301002014A21002号〈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一）》，甲方同意将《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的受让方由乙方调整为丙方，同时，乙方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移给丙方。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取得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
土地使用权人：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
坐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纬四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角（之江度假单元C2-B-14-11地块）
土地宗数：一宗
地号：330106011027GB00031

图号：74-71.2-A、B

地类（用途）：商服用地

土地面积：26128平方米

估价对象四至：

证载四至：东至经三路，南至规划纬二路，西至经二路，北至纬四路

现状四至：东至经三路，南至纬二路，西至经二路，北至纬四路
土地级别：根据《关于调整杭州市区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估价对象属于VI级地价区。
（二）土地权利状况

估价对象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人为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浙江美地亚珠宝有限公司、浙江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1月10日签订《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编号：3301002014A21002]。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甲方）于2014年3月14日与浙江美地亚珠宝有限公司、浙江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及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订《3301002014A21002号〈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一）》，甲方同意将《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的受让方由乙方调整为丙方，同时，乙方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移给丙方。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取得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取得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批准使用年限为40年，终止日期为2055年1月18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已使用2.5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5年。合同约定规划总建筑面积为65320平方米（地上）；合同约定项目成交地价款共33368万元。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相关款项支付凭证，上述地价款及契税现已全部缴清。
估价对象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30100201500161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30106201601151101]。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杭州市规划局之江度假区分局公文简复单》[杭规之江简复[2017]7号]及《面积说明》，土地使用权人依据上述《面积说明》中所列规划建筑指标申请项目方案设计调整，但尚未取得方案设计调整后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为依据，并设定该规划建筑指标与最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致。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3301002014A21002] 及附件，估价对象应于2016年7月20日之前开工，并于2019年7月20日前竣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已开工。

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抵押面积为26128平方米，抵押金额33368万元，抵押期限为2016年2月23日至2021年2月22日。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三）土地利用状况
1.土地规划设计条件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0290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65112.49平方米（其中：公寓（办公）用途用房56359.62平方米，商业用途用房8752.87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35177.51平方米（其中：物业管理用途用房207.51平方米，地下设备及其他用途用房34970平方米）。地上容积率为2.5。
综合考虑估价对象所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市政配套设施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我们分析认为上述规划条件能够保证该宗地在符合区域总体规划的前提下，达到最高最佳使用条件。
2.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已开工建设，且正在进行基础工程施工。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在建建筑物价格。
二、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一般因素
1.城市资源状况
杭州，浙江省省会、副省级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浙江省北部、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端，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和金融中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长三角宁杭生态经济带节点城市、中国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之一，新一线城市。截至2017年，杭州下辖10个区、2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总面积1659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918.8万人，城镇化率76.2%。2016年，杭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116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76.20亿元。

2.不动产制度与不动产市场状况
2017年8月30日，杭州市住保房管局正式发布了《杭州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方案》（简称《试点方案》），明确了包括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培育住房租赁市场供应主体、鼓励住房租赁消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监管等5个方面的19条举措。方案明确指出，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鼓励和规范个人出租闲置房源。

2017年1-8月，杭州市（不含富阳）的商业房源成交42300套，占总成交的37.8%，超过1/3。商业成交均价为20412元/平方米。2017年8月，杭州市（不含富阳）商业地产成交均价为22271元/平方米，和去年1月的14625元/平方米相比，2017年8月的均价已经上涨了52.3%。2017年前8月，酒店式公寓成交28103套。同时，其在整体商品房中的成交占比也超过1/4。

2017年上半年，杭州全市共成交土地105宗，同比2016年上半年的111宗减少6宗；总出让面积273.7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9.6%；总可建建筑面积623.0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2.77%；总成交金额731.38亿元，同比下降10.73%。其中，杭州市区共成交土地59宗，同比减少22宗；总出让面积175.3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6.43%；总可建建筑面积437.2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5.58%；总成交金额638.86亿元，同比下降21.58%，占杭州市总成交金额的87.35%。

3.产业政策

2017年8月1号，杭州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杭州将探索构建政府公租房和市场租赁房相结合的“大租赁”新平台。住建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要支持相关国有企业转型为住房租赁企业，鼓励民营的机构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杭州是全国首批12个开展住房租赁试点的城市之一。

4.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根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2016年修订），2020年规划区常住人口规模745万人，其中中心城区城市人口400万人。2020年规划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1119平方千米，城镇建设用地729平方千米，其中，中心城区建设用地430平方千米，人均城市建设用地107.5平方米。

形成城市集约紧凑、乡村开敞疏朗、城乡交融一体的城乡空间格局。确定市域中心城市（1个）——县（市）域中心城镇（4个）——地方中心城镇（23个）——一般建制镇（40个）四个城镇职能等级。按城镇职能等级规范配置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行政管理、商贸金融等设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市域形成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个，20～50万人口的城市3个，10～20万人口的城市6个，5～10万人口的小城镇8个，2～5万人口的小城镇5个，小于2万人口的小城镇45个。

坚持“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空间策略。延续“一主三副六组团六条生态带”的空间结构，按照尊重现有行政区划、实现规划建设管理城乡全覆盖的原则，加强生态用地和乡镇用地管理，对主城、副城、组团的范围和内涵进行了优化调整，撤消塘栖组团、新设瓶窑组团，将组团的范围由原来的集中城市化地区扩展到城乡统筹的行政区域。提升主城创新、高端服务等功能，健全副城、组团生活生产功能，结合创新发展、产业转型提升优化产业、居住等用地布局。

“一主三副”：即主城和江南城、临平成、下沙城三个副城；“双心”：即湖滨、武林广场的旅游商业文化服务中心和临江地区钱江北岸城市新中心和钱江南岸城市商务中心；“双轴”：为东西向以钱塘江为城市生态轴，南北向以主城——江南城为城市发展轴；“六大组团”：即余杭组团（未来科技城）、良渚组团、瓶窑组团、义蓬组团（大江东新城）、瓜沥组团和临浦组团；“六条生态带”：西南部生态带、西北部生态带、北部生态带、南部生态带、东南部生态带以及东部生态带。

居住用地布局满足市政交通、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及职住平衡等要求。主城以疏解人口、降低居住密度为重点，增加公共开敞空间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推进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提升居住环境品质。副城，以新建居住区和旧城区改造相结合，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组团，建设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居住区。

建立以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新建保障性住房约1650万平方米，其中新增规模主要以棚户区改造为主。结合棚户区改造，开展城市更新。

构建城市主中心（2个）、城市副中心（6个）、城市次中心（18个）和居住区级中心四级公共中心体系。保持二个主中心不变，新增大江东、城西科创、城北3个城市副中心，加密副城、组团中心。结合轨道交通与新城综合体调整优化次中心。结合新区开发和旧城更新，健全和完善居住区级中心。提升副城与组团公共服务水平，强化省会城市服务功能。引导优质医疗、文化、教育资源向副城和组团布局。

中心城区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41.58平方千米，占城市建设用地的9.67%。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10.4平方米。文化设施——建立省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规划7个省、市级文化中心，其中重点建设之江文化中心，街道（乡镇）与社区（村）都应按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2平方米的要求设置基层文化设施。重点建设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和杭州西湖国际会议中心。形成“西湖风景名胜区以及南宋皇城遗址公园区域博物馆集聚区”和“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集聚轴”博物馆群。教育科研设施——统筹考虑本地及外来常住人口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需要，合理安排中小学、幼教设施用地和国际化办学的需要。结合产业园区布局，新建中等职业学校。结合已有教育资源，开办社区学院（校）。各区建1所培智特殊教育学校。调整高校及科研机构布局，建立滨江、下沙、小和山、萧山科技城、仓前、大江东、之江等高教科研园区。预留浙大新校区发展用地。省属科研机构向青山湖科技城集聚。体育设施——形成省市、区、社区三级体育设施系统。建设具备承办区域性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或国际性单项体育赛事的杭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体育场馆设施。完善区级体育中心，包括临平新城体育中心、下沙新城体育中心和余杭组团体育中心，保证每个中心具备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建设特色场馆。建设社区体育设施，实现居民10分钟步程内有健身活动场地。医疗卫生设施——形成医疗服务、预防保健、卫生监督等综合功能的卫生服务体系。建成4～5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加强公共卫生机构和区级预防保健机构建设。社会福利设施——每百户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5.5床。按照常住人口人均0.2平方米配建养老设施用地。杭州市实现自主居家养老占90%，享受政府购买服务的居家养老占6%，入住养老机构集中养老的占4%的养老格局。

5.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2017年1-7月）

2017年1-7月，杭州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79亿元，增长0.9%，增幅较上半年和上年同期回落0.2和7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1341亿元，增长5.9%，增幅与上半年持平；项目投资1637亿元，下降2.9%，降幅较上半年扩大0.4个百分点。

2017年1-7月，杭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1341亿元，同比增长5.9%，增幅与上半年持平，较上年同期提高15.7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837亿元，增长14.3%，增幅较上半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6和26.3个百分点。建安投资降幅有所收窄。1-7月，杭州市房地产建筑安装工程投资572亿元，同比下降1.5%，降幅较上半年收窄1.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其他费用755亿，增长12.1%，增幅较上半年回落2个百分点。其中，土地购置费585亿元，增长10.5%，增幅较上半年回落3.8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降幅有所扩大。1-7月，杭州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118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3%，降幅较上半年扩大0.8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870万平方米，下降20.8%，降幅较上半年扩大0.4个百分点。

实物投资降幅收窄。1-7月，杭州市建设用地费899亿元，增长12.8%，增幅较上半年回落3个百分点。剔除建设用地费后，杭州市完成实物投资2080亿元，下降3.6%，降幅较上半年收窄0.5个百分点。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1528亿元，下降5.5%，降幅较上半年收窄0.8个百分点；设备工器具购置289亿元，增长10.0%，增幅较上半年提高2.5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持续负增长。1-7月，杭州市完成基础设施投资838亿元，下降1.2%，降幅较上半年扩大0.8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352亿元，下降17.7%，降幅较上半年扩大1.6个百分点；教育设施投资98亿元，增长29.5%，增幅较上半年回落4个百分点；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投资87亿元，下降1.4%，降幅较上半年扩大3.7个百分点。计划投资5亿元及以上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402亿元，下降1.5%，但降幅较上半年收窄2.4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不足。1-7月，杭州市新开工项目（不含房地产投资）1828个，较去年同期减少123个；完成投资额587亿元，下降14.5%。7月单月新开工入库项目258个，其中计划投资5000万以上项目仅41个；完成投资额31亿元，低于上半年新开工入库项目的首月投资平均值47亿元。

（二）区域因素

1.区域概况
西湖区隶属于浙江省杭州市，位于杭州市区西部，是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机关所在地。辖区总面积312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00万（其中户籍人口60.81万人），是杭州市五个老城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区，也是著名的旅游区。辖区内有西湖、西溪湿地两个国家5A级景区，还有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西泠印社、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宋城等知名景区景点；是著名的文教区，拥有浙江大学、中国美院等名校和小和山高教园区等众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的公共配套设施保障程度较好。周边2公里内有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五云山院区、珊瑚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银行（杭州联合银行等）、学校（仁和外国语学校、玉环实验高中、杭州市西子湖小学等）、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
2.交通条件
截至2016年底，杭州有线路包括沪昆线（浙赣段、沪杭段）、萧甬线、宣杭线。高速铁路现有沪杭客运专线、宁杭客运专线、杭甬客运专线，2014年12月10日，沪昆高铁杭州至南昌段正式开通运营，而南昌至长沙段已开通运营。至此，沪昆高铁杭州至长沙段全线通车运营。杭州成为中国首座高铁十字架城市。

估价对象位于西湖区南部，西距之江路约500米，东距之浦路约200米，周边路网密集度一般。周边有4路、103路、190路、202路、308路等公交线路，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3.环境条件

杭州有着江、河、湖、山交融的自然环境。杭州市丘陵山地占总面积的65.6%，平原占26.4%，江、河、湖、水库占8%，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和以大涌潮闻名的钱塘江穿城而过。杭州西部、中部和南部属浙西中低山丘陵，东北部属浙北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物产丰富。杭州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雨量充沛。杭州市年平均气温17.5℃，平均相对湿度70.3%，年降水量1454毫米，年日照时数1765小时。

区域内有宋城主题公园、西湖风景区，东侧临近钱塘江，自然环境较好；区域内有中国美术学院象山中心校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等高等院校，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考虑区域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4.基础设施设施条件
西湖区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条件。

5.居住社区成熟度及商服繁华程度
估价对象2公里内分布有嘉里云荷廷、珊瑚沙、公元·沐桥、云栖蝶谷翠蝶苑等社区，入住率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估价对象周边商业项目有华联超市等，商服繁华程度一般。

6.规划限制

根据杭州市西湖区规划的要求，估价对象所处区域为杭州市西湖区，无特别规划限制，对估价对象土地发展利用无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条件较好，交通便捷度一般，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公共设施完备程度较好，基础设施达到“五通”，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商服繁华程度一般。所在区域无特别规划限制，估价对象整体区域因素较好。
（三）个别因素

1.估价对象位置：估价对象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纬四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角（之江度假单元C2-B-14-11地块），为杭州御景置业有限公司使用。根据《关于调整杭州市区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的规定，估价对象属于VI级地价区。

2.宗地规划用途、面积

估价对象登记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为最佳最有效用途。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26128平方米。

3.宗地容积率及可利用情况

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0290平方米，地上容积率为2.5。估价对象属于VI级地价区。估价对象宗地形状较规则、地形平坦、地质良好。综合评价估价对象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4.宗地基础设施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条件为红线外“五通”。
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
一、估价原则
地价是由其效用、相对稀缺性及有效需求三者相互作用影响所形成，由于这些因素又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在估价时遵循以下原则：

（一）替代原则

地价遵循替代规律，有相同使用价值、有替代可能的宗地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其价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因此宗地的土地价格，应以相邻地区或类似地区功能相同或相近、条件相似的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为依据。估价对象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且周边有一定数量项目，如杭州市西湖区双浦单元C2-A13地块、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区单元B-C3/C2-22地块、杭州市西湖区蒋村单元XH0605-17地块等。上述项目与估价对象宗地位置接近，区域环境类似，用途相同。其未来开发完成后价格也会受这些类似项目的影响。基于这一原则，估价对象土地价格可参考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确定，且估价对象未来开发完成后的价格水平可参考周边项目的租金水平确定。

2.最有效利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量，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土地估价应以宗地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的。本次评估以设定规划条件符合最有效使用原则为前提。

3.预期收益原则

对于价格的评估，重要的并非是过去，而是未来。过去收益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推测未来的收益变化动向提供依据。因此，商品的价格是由反映该商品将来的总收益所决定的。土地也是如此，它的价格也是受预期收益形成因素的变动所左右。所以，土地投资者是在预测该土地将来所能带来的收益或效用后进行投资的。这就要求估价者必须了解过去的收益状况，并对土地市场现状、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形势及政策规定对土地市场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预测以待估宗地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本次评估在运用剩余法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格时，就是以该原则为原理。

4.供需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条件，因此土地市场形成了自己的供求规律，主要表现在土地的价格容易形成垄断，所以地价形成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评估中我们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为依据，并充分的考虑了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估价对象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估价对象地处杭州市西湖区，区域内土地资产存在较大增值潜力。评估中剩余法的运用主要考虑此项原则。

5.贡献原则

不动产的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建筑物等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土地部分的贡献而言，由于地价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之前优先支付的，故土地的贡献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评估时应特别考虑。同时，土地的价格可根据土地对不动产收益的贡献大小确定。

二、估价方法与估价过程

（一）估价方法选择

1.方法选择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估价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共五种估价方法。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的地区。估价对象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方法之一。

（2）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不动产估价。估价对象现状尚未完成开发建设，没有现实收益；估价对象用途为公寓（办公）、商业，具备潜在收益，但考虑到收益还原法中建筑物还原率等参数的确定依据性不足，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土地价格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土地使用权人于2015年取得，且尚在开发建设中，但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较多，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4）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对象为拟开发建设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开发投资价值。且估价对象为商服用地，周边同类已建成项目较多，可通过获取其租赁信息确定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价格，故可采用此方法。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杭州市基准地价于2014年更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条件，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能体现估价对象市场价格，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剩余法中不动产开发完成后总价采用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求取，力求合理科学地评估出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2.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客观开发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收益还原法（剩余法套用）
收益还原法是将待估不动产未来正常年纯收益，以一定的还原率还原，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P=A×{1-[(1+g)/(1+Y)]n}/（Y-g）
式中：
P——不动产价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还原率
n——收益年期
（二）估价过程

相关参数

1.估价对象土地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西国用（2015）第100051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26128平方米。根据《面积说明》，估价对象公寓（办公）用房分摊土地面积为14683.06平方米，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为2280.34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分摊土地面积为54.06平方米，地下设备及其他用房分摊土地面积为9110.54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100290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65112.49平方米（其中：公寓（办公）用途用房56359.62平方米，商业用途用房8752.87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35177.51平方米，全部为设备及其他用途用房。具体面积详见下表：
（转下页）
面积表

	类别
	项目类型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
	公寓（办公）
	56359.62
	56359.62
	0

	经营性
	商业
	8752.87
	8752.87
	0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用房
	35177.51
	207.51
	34970


公寓（办公）用房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

＝35177.51×56359.62÷65112.49
＝30448.71（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设备用房规划建筑面积

＝35177.51×8752.87÷65112.49

＝4728.8（平方米）

（3）综合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公寓（办公）用房取15%、商业用房取20%，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则：

综合利润率

＝（56359.62×15%+8752.87×20%）÷65112.49
＝16%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价格。

测算过程

市场比较法
1.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杭州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取得下列三个案例：
案例A：杭州市西湖区双浦单元C2-A13地块
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土地面积14206平方米，容积率1.5。交易日期为2017年5月24日，交易情况正常，成交价格为楼面地价为8094元/平方米。
居住社区成熟度：所在区域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2公里内分布有良户家苑、梧桐燕庐、回龙雅苑等社区，入住率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商业繁华度：2公里内有江南购物广场、华联购物等购物场所，商服繁华程度一般；
交通便捷度：周边1公里内有1404路、109路、291路、594路等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便捷度一般；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所处区域土地以住宅、商业用地为主，区域土地利用方向较为一致；
区域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所在区域无医院、有杭州联合银行周浦支行、有转塘小学回龙校区，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自然及人文环境： 2公里内有夏家桥公园、清和园、南村世纪公园、公馆山，自然环境好；区域内无高等院校，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城市支路；

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宗地形状：规则。

案例B：杭州市西湖区西湖区转塘镇区单元B-C3/C2-22地块
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土地面积33114平方米，容积率2。交易日期为2017年1月19日，交易情况正常，成交价格为楼面地价为9389元/平方米。
居住社区成熟度：所在区域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好，2公里内分布有绿城之江一号、朗郡庭园、象山国际广场、云溪香山、横桥沈合苑等社区，入住率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商业繁华度：2公里内有华润万家、之江购物商厦、杭州西湖茶叶市场、世纪联华等购物场所，商服繁华程度较好；
交通便捷度：周边1公里内有840路、1406路、4路、202路、331路、287路、39路、109路等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便捷度较好；整体交通便捷度较好；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所处区域土地以住宅、商业用地为主，区域土地利用方向较为一致；
区域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所在区域有西湖区第二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望江山分院、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西溪实验学校等配套设施，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好；
自然及人文环境：2公里内有双流公园，自然环境一般；区域内有高等院校中国美术学院象山中心校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一般；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城市支路；

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宗地形状：较规则。

案例C：杭州市西湖区蒋村单元XH0605-17地块
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土地面积81500平方米，容积率2.6。交易日期为2016年11月28日，交易情况正常，成交价格为楼面地价为10076元/平方米。

居住社区成熟度：所在区域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好，2公里内分布有融创河滨之城、西溪蝶园、万科西庐、西溪诚园、西溪里瑾园等社区，入住率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商业繁华度：2公里内有杭州华联超市、华联超市等购物场所，商服繁华程度一般；
交通便捷度：周边1公里内有145路、199路、148路、149路路等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便捷度一般；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所处区域土地以住宅、商业用地为主，区域土地利用方向较为一致；
区域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所在区域有西溪里门诊、有杭州银行、西溪实验学校，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自然及人文环境：2公里内有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自然环境较好；区域内有高等院校浙江大学，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城市主干道；

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宗地形状：较规则。

[image: image2.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1.png]



估价对象及案例位置示意图：
市场比较法中估价对象及三个成交案例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如下：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2016年12月20日
	2017年5月24日
	2017年1月19日
	2016年11月28日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土地使用年限（年）
	37.5
	40
	40
	4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2公里内分布嘉里云荷廷、珊瑚沙、公元·沐桥、云栖蝶谷翠蝶苑等社区，入住率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2公里内分布有良户家苑、梧桐燕庐、回龙雅苑等社区，入住率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2公里内分布有绿城之江一号、朗郡庭园、象山国际广场、云溪香山、横桥沈合苑等社区，入住率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2公里内分布有融创河滨之城、西溪蝶园、万科西庐、西溪诚园、西溪里瑾园等社区，入住率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2公里内商业项目有华联超市等，商服繁华程度一般。
	2公里内有江南购物广场、华联购物等购物场所，商服繁华程度一般。
	2公里内有华润万家、之江购物商厦、杭州西湖茶叶市场、世纪联华等购物场所，商服繁华程度较好。
	2公里内有杭州华联超市、华联超市等购物场所，商服繁华程度一般。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1公里内有4路、103路、190路、202路、308路等公交线路，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1公里内有1404路、109路、291路、594路等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便捷度一般；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周边1公里内有840路、1406路、4路、202路、331路、287路、39路、109路等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便捷度较好；整体交通便捷度较好。
	周边1公里内有145路、199路、148路、149路路等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便捷度一般；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致
	一致
	一致
	一致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2公里内有宋城主题公园、西湖风景区，东侧临近钱塘江，自然环境较好；区域内有中国美术学院象山中心校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等高等院校，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考虑区域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周边有夏家桥公园、清和园、南村世纪公园、公馆山，自然环境好；区域内无高等院校，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2公里内有双流公园，自然环境一般；区域内有高等院校中国美术学院象山中心校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一般。
	2公里内有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自然环境较好；区域内有高等院校浙江大学，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公用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
	估价对象3公里内有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五云山院区、珊瑚沙社区卫生服务站、杭州联合银行、仁和外国语学校、玉环实验高中、杭州市西子湖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公共配套设施状况较好。
	所在区域无医院、有杭州联合银行周浦支行、有转塘小学回龙校区，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所在区域有西湖区第二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望江山分院、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西溪实验学校等配套设施，社区配套完善程度较好。
	所在区域有西溪里门诊、有杭州银行、西溪实验学校，社区配套完善程度一般。

	
	基础设施水平
	五通
	五通
	五通
	五通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
	城市支路
	城市支路
	城市主干道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平方米）
	26128
	14206
	33114
	815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容积率
	2.5
	1.5
	2
	2.6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
	五通
	五通
	五通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2.比较因素选择

依据估价对象的区域条件及个别条件,采用市场比较法时选择的比较因素主要有:交易时间、交易情况、土地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

（1）交易时间因素：指由于时间的因素房地产交易价格会不同； 

（2）交易情况因素：指房地产交易中交易双方的公开、公平及客观程度等； 

（3）土地用途：指土地的合法规划用途；

（4）土地级别：指土地所在区域的土地级别等级；

（5）土地使用年限：指土地的合法有效可使用年限；

（6）区域因素：居住社区成熟度、商业繁华度、交通便捷度、区域土地利用方向、自然及人文环境、公用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

（7）个别因素：宗地面积、宗地形状、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工程地质条件、宗地开发程度、宗地容积率。

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
将以上案例与待估宗地进行分析比较，并作具体的因素条件说明。各因素条件指数确定说明如下：

（1）交易日期价格指数的确定

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2015年4季度至2017年2季度杭州市土地市场交易价格持续上升，具体情况如下表：

2015年4季度至2017年2季度杭州市地价增长率（商服）一览表

	年度
	季度
	商服

	2017
	2
	1.53%

	2017
	1
	0.98%

	2016
	4
	3.1%

	2016
	3
	0.78%

	2016
	2
	0.69%

	2016
	1
	0.32%

	2015
	4
	0.2%


单位：%
根据上述杭州市地价变化水平，同时参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具体情况，确定该地区土地地价平均季度增幅约为0.5%。估价对象估价期日为2017年7月，案例A、B、C交易时间分别为2017年5月、2017年1月、2016年11月。因此，估价对象及案例的修正系数为100、99.5、99、98.5。
（2）交易情况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情况相同，均为正常交易，修正系数为100。

（3）土地用途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土地用途相同，均为商服用地，修正系数为100。

（4）土地使用年限指数的确定
Ki＝ [1－1/(1+r) ni]/[ 1－1/(1+r) n ]
式中：

r--土地还原率

i--比较案例序号

ni--比较案例i的宗地土地使用年限

n--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年限

各宗地使用年限指数为100×Ki。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土地还原率为4.5%。依据上述公式，按估价对象各用途建筑面积分摊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系数，则有：

K＝0.976
案例土地使用年限均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土地使用年限系数为1。则以估价对象为100，各案例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为：

案例A＝100×1/0.976＝102（只保留整数位）

案例B＝100×1/0.976＝102
案例C＝100×1/0.976＝102
（5）区域因素
区域因素等级说明表

	区域因素
	等  级  划  分
	每等级向下修正幅度

	居住社区成熟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商业繁华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交通便捷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致
	较一致
	一般
	较不一致
	不一致
	5%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5%

	公用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5%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3%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快速路
	城市主干道
	城市次干道
	城市支路
	市政规划路
	2%


（7）个别因素

个别因素等级说明表

	个别因素
	等  级  划  分
	每等级向下修正幅度

	宗地面积（平方米）
	20万以上
	10万-20万（含）
	5万-10万（含）
	2万-5万（含）
	2万以下
	1%

	宗地形状
	规则
	较规则
	较不规则
	不规则
	2%

	容积率
	1以下
	1（含）-2
	2（含）-3
	3（含）-4
	4（含）以上
	2%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一般
	较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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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见表2)。
表2：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5
	99
	98.5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2
	102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3
	103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3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2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95
	100

	
	公用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
	100
	95
	100
	95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98
	98
	102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9
	100
	101

	
	宗地形状
	100
	102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2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5.因素修正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实例交易时间、交易情况、土地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修正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楼面地价(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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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5
	100/
	99
	100/
	98.5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3
	100/
	103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3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2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95
	100/
	100

	
	公用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
	100/
	95
	100/
	100
	100/
	95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98
	100/
	98
	100/
	102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9
	100/
	100
	100/
	101

	
	宗地形状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8094
	9389
	10076

	比准价格（元/平方米）
	8317
	9229
	9949


6.估价对象比准价格
 楼面地价
＝(8317+9229+9949)÷3

＝9165(元/平方米)
7.求取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楼面地价×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9165×65320÷10000
        =59866（万元）

剩余法
1.土地最有效利用方式

估价对象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30100201500161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30106201601151101]。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杭州市规划局之江度假区分局公文简复单》[杭规之江简复[2017]7号]及《面积说明》，土地使用权人依据上述《面积说明》中所列规划建筑指标申请项目方案设计调整，但尚未取得方案设计调整后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面积说明》为依据，并设定该规划建筑指标与最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致。本次评估以设定规划条件为其最有效利用方式。
2.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公寓（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公寓（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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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修正幅度

	
	之江度假单元C2-B-14-11地块
	西湖公馆
	贝利云栖小镇
	钱塘one
	——

	
	西湖区纬四路与经三路交叉口西南角
	西湖区珊瑚沙路
	西湖区象山路与320国道交叉口东南侧
	西湖区枫桦东路
	——

	交易时间
	2017.7
	100
	2017.7
	100
	2017.7
	100
	2017.7
	100
	每向后一季度，相应修正一级
	1%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估价对象及各案例均为正常，故不做修正
	——

	用途
	公寓
	100
	公寓
	100
	公寓
	100
	公寓
	100
	估价对象及各案例均为住宅，故不做修正
	——

	土地使用年限（年）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60-70（含）、50-60（含）、40-50（含）、40以下
	1%

	容积率
	2.5
	100
	2.4
	100
	2
	100
	1.6
	102
	2以下、2（含）-3、3（含）-4、4（含）以上
	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2公里内分布嘉里云荷廷、珊瑚沙、公元·沐桥、云栖蝶谷翠蝶苑等社区，入住率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2公里内分布有之江九里、嘉里云荷廷、珊瑚沙等社区，入住率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2公里内分布有金街美地、融创瑷骊山、云溪香山等社区，入住率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2公里内分布有珊瑚沙、大家之江悦、钱塘福苑等社区，入住率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3%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1公里内有4路、103路、190路、202路、308路等公交线路，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1公里内有1406路、121b线、103b线、292路、334路等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便捷度一般；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1公里内有189路、287路、39路、433路、1400路、202路、597路、840路、354路、1404路等多条公共交通线路，交通便捷度较好。
	102
	1公里内有1406路公共交通线路，交通便捷度较差。
	98
	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2%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2公里内有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五云山院区、珊瑚沙社区卫生服务站、杭州联合银行、仁和外国语学校、玉环实验高中、杭州市西子湖小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公共配套设施状况较好。
	100
	2公里内有西湖区第二人民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五云山院区、杭州联合银行、玉环实验高中、杭州市转塘小学(象山校区)，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公共配套设施状况较好。
	100
	2公里内有浙江省人民医院望江山分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望江山分院、中国建设银行、杭州银行、招商银行、定山小学、杭州市上泗中学、转塘小学凌家桥校区，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公共配套设施状况好。
	102
	2公里内有珊瑚沙社区卫生服务站、杭州联合银行、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杭州滨文小学、玉环实验高中，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公共配套设施状况较好。
	100
	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2%

	
	基础设施水平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七通、六通、五通、四通、三通
	3%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2公里内有宋城主题公园、西湖风景区，东侧临近钱塘江，自然环境较好；区域内有中国美术学院象山中心校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等高等院校，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考虑区域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2公里有九溪烟树风景区、宋城主题公园，临近钱塘江，自然环境较好；区域内有浙江建人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象山中心校区，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2公里内有双流公园、凤凰公园，自然环境一般；有高等院校中国美术学院象山中心校区，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一般。
	98
	2公里内有老麦岭沙公园，紧邻钱塘江，自然环境较好；无高等院校，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自然及人文环境一般。
	98
	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2%

	
	道路级别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支路
	98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支路
	98
	高速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道、城市次干道、城市支路、城市规划路
	2%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Loft
	100
	平层
	85
	平层
	85
	Loft
	100
	Loft、平层
	15%

	
	建筑品质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2%

	
	项目建筑规模
（平方米）
	100290
	100
	340000
	102
	226736
	101
	233623
	101
	30万（含）以上、20万（含）-30万、10万（含）-20万、10万以下
	1%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普通装修、简单装修、毛坯
	2%

	
	内部装修情况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普通装修、简单装修、毛坯
	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钢混、砖混、砖木
	2%

	
	内部装修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2%

	成交均价
（元/平方米）
	——
	15164
	16948
	17840
	备注：以上修正因素从左到右依次向下修正一级

	比较价格
（元/平方米）
	18536
	17847
	19362
	18399
	估价对象比较价格为三个案例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公寓销售收入总额＝18536×56359.62÷10000
                ＝104468（万元）
（2）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 租金计取说明：

通过对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商铺租赁市场不太活跃，该区域内出租案例不多，周边多为新建及在建住宅小区项目，区域内已建成住宅小区零散，商铺租金报价为3-4元/天·平方米，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7元/天·平方米，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取10%。
2）测算过程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064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3.7

	
	
	
	
	建筑面积（㎡）
	8752.8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0%

	B
	建筑物现值
	5040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安费用
	322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7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e
	相关税费
	4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3643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5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0.025 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5%

	(D)
	贷款利息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7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2 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利息（%）
	4.75

	(E)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74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5 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504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9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02.5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56.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42.3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3.5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0

	
	
	
	
	分摊土地面积（㎡）
	3512.31

	(B)
	维修费
	75.6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0%

	(C)
	保险费
	7.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D)
	管理费用
	10.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86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2059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年）
	37.5

	
	
	
	
	年增长比率(g)
	3%


商业销售收入总额为20594万元。
（3）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04468+20594
＝125062(万元)
3.开发成本

（1）建造成本

1）建安费用

本次评估参考现行杭州市工程概预算定额的同类建筑的建安水平，同时考虑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设备与装修标准等，综合确定建安费用为公寓、商业2500元/平方米，设备及其他2200元/平方米，则有：

建安费用
＝单方造价×建筑面积
＝2500×56359.62÷10000+2500×8752.87÷10000+2200×35177.51÷10000
＝24017 (万元)

2）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是指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项目策划、工程勘察、环境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规划及建筑设计、建设工程招标、临时水、电、路、场地平整及临时用房等开发项目前期工作的必要支出，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3%取费，则有：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建安费用×取费标准

＝24017×3%
＝721(万元)

3）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指城市规划要求居住项目需配套建设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市政公用等非营利性设施的建设费用，估价对象规划为非住宅用途，故本项费用不计取。
4）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是指包括城市规划要求配套的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热力等设施的建设费用；估价对象未来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将达到“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确定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为200元/平方米，则有：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100290×200÷10000
＝2006(万元)

5）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主要包括有关税收和地方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如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绿化建设费、人防工程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1.5%取费，则有：

相关税费

＝建安费用×取费标准

＝24017×1.5%

＝360（万元）

6）建造成本

建造成本为上述5项之和，则有：

建造成本

=24017+721+0+2006+360
=27104（万元）

（2）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

红线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属土地开发成本。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土地开发市场进行调查的结果及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供地条件为红线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红线外基础设施建设费已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故不作为续建成本扣减。
（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是政府向建设单位收取、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共用设施建设，包括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燃气、污水处理、集中供热、园林、绿化、路灯、环境卫生等设施的建设。估价对象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提供的相关票据，估价对象已缴全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892.97万元。故不扣减。
（4）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前述3项的1.5%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

＝[（1）+（2）+（3）]×取费标准

＝（27104+0+0）×1.5%
＝407（万元）

（5）购地税费

假设土地价格为P土，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主要为契税及印花税，税率为3.05%。由于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土地价格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计缴。则有：

购地税费＝土地价格÷（1+5%）×税率

＝P土÷（1+5%）×0.0305（万元）

（6）贷款利息

估价对象建筑物建设期为2年。估价对象土地价格（P土）及购地税费在估价期日一次性付清，建造成本、土地开发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管理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取1～3年期固定资产贷款年利息率4.75%，以复利计息。则有：

贷款利息

＝( P土+ P土÷（1+5%）×0.0405)×[(1+4.75%)^2-1] 

+ (27104+0+0+407)×[(1+ 4.75%)^（2÷2）-1] 

＝0.1001 P土+ 1455(万元)

（7）销售税费


本处所指销售税费是指国家规定的相关销售税费。国家规定的相关销售税费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计缴，税率为5.6%（其中增值税征收率为5%，附加税费为0.6%）。
销售费用指预售或销售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的必要支出，包括广告费、销售资料制作费、样板房或样板间建设费、售楼处建设费、销售人员费或者销售代理费等。销售费用通常按照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的一定比例来测算。结合项目特点及市场客观水平，确定销售费用按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的2.5%计算。则有：
销售税费
＝125062÷（1+5%）×5.6%+125062×2.5%

＝9797（万元）
（8）开发成本
开发成本为上述7项合计，则有：
开发成本
= 27104+0+0+407+（P土÷（1+5%）×0.0305）
+（0.1001P土+1455）+ 9797
= 38763+0.1291 P土（万元）
4.开发利润（投资利润）
开发利润是指房地产开发商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取得的资金报酬及承担风险补偿。以当地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水平为基础，并参考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营利水平的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调查以及查阅相关资料，房地产开发利润受开发环境、政策等众多因素影响，项目开发周期长，开发价值相对较高。而且，近年来杭州市居住、综合等各用途开发利润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估价对象为大型综合项目，且属于杭州市热点开发区域，周边同类、同体量项目的开发利润经调查可知，公寓利润率一般在10%～20%之间，商业利润率一般在15%～25%之间，计算基数为全部预付资本即：土地购买价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和购地税费，依前述计算，本次评估取综合利润率为16% ，则开发利润

＝（27104+0+0+407）×16% + ( P土+ P土÷（1+5%）
×3.05%)×16%

＝4902+ 0.1646P土（万元）
5.求取估价对象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P土）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开发成本-开发利润
＝125062-（38763+0.1291 P土）-（4902+ 0.1646P土）
＝62918（万元）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土地价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转下页）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市场比较法
	剩余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4
	24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4
	14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4
	14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估价期日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4
	14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估价期日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5
	25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91
	91

	权重
	50%
	50%


则有：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59866×50%+62918×50%

                      ＝61392（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61392×10000÷26128
＝23497（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61392×10000÷100290
＝6121（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的确定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为（币种：人民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61392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陆亿壹仟叁佰玖拾贰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23497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6121元/平方米
备注：

1.本次评估估价结果是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应补缴地价款以及其他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

2.本次评估未考虑估价对象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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